
 

 

徐工院实设发〔2025〕2 号 

 

关于印发《徐州工程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 

论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 

   《徐州工程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徐州工程学院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管理领导小组2025年第1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徐州工程学院 

                                 2025 年 11 月 18 日 

 

 

 

 

 



 

徐州工程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工作，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确保大型仪器设备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合理性，根据《国务院关

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中央级

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型仪器设备，是指单台（套）原值在 40万元

（含）以上，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单台（套）

原值在 10-40 万元（不含）之间的仪器设备原则上参照本办法开展购置

论证。  

第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遵循“统筹规划、分级论证、避免

重复，合理布局”的指导原则。学校建立动态更新的仪器设备购置需求

储备库（以下简称储备库），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原则上从储备库中遴选。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学校教学、科研用大型仪器设备购

置论证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制定并执行学校的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管理制度； 

（二）组织协调校内各二级单位开展大型仪器设备购置申报； 

（三）审核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报告； 

（四）组织单价 100 万元（不含）以上仪器设备的购置论证； 



 

（五）建立和维护储备库； 

（六）归档管理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资料。 

第五条 各二级单位负责组织开展本单位仪器设备购置论证工作， 

主要职责包括： 

（一）做好本单位仪器设备购置规划并组织开展论证报告的编制和

形式审查； 

（二）组织本单位单价 100 万元（不含）以下仪器设备的购置论证； 

（三）组织本单位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大型仪器设备购置申请

的初审论证； 

（四）梳理归档本单位仪器设备购置论证资料。 

第六条 大型仪器设备申购人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如实填报购

置可行性论证报告。申购人对提交论证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章 购置论证程序 

第七条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遵循“先入库、后采购”的原则， 学校

每年下半年组织开展一次储备库入库申报工作。设备申购单位负责组织

本单位的论证申报。 

（一）已落实购置经费来源的仪器设备，提交购置申请并经相关经

费管理部门审核后可直接进入储备库。 

（二）申请购置单台（套）原值 4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不含）

的大型仪器设备，由二级单位组织评审，经党政联席会议等决策会议审

议通过后提交购置申请，经相关管理部门审核后可进入储备库。 



 

（三）申请购置单台（套）原值 100 万元（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设

备，由二级单位组织初审，经党政联席会议等决策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购置论证申请，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专家论证通过后进入储备

库。 

第八条 大型仪器设备申购人在提交常规入库申请材料的基础上，

须填报《徐州工程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报告》，主要内容

包括：对申购仪器设备的概况、购置的必要性、安装使用配套条件（包

括设备存放空间、设备运维条件、环保安保条件等落实情况）、运行维

护经费年度需求情况、仪器设备管理人员配备情况、使用效益预测分析、

校内外开放共享方案、设备购置查重评议情况等方面。 

第九条 拟购置进口大型仪器设备的，需填写国产仪器设备不能满

足的具体指标或参数，以及必须使用该指标或参数的原因，通过 5名校

外相关领域专家（其中 1人为律师）组成的进口产品采购论证专家组论

证，并填报《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

意见》。 

第十条 申购大型仪器设备须对拟申购大型仪器设备进行查重评

议，从源头上避免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提高利用效率。要对学校及徐州

市同类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保有情况（包括分布情况、共享情况、利用

情况及年平均有效机时）进行调研论证，提交学校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

导出的查重报告及徐州市同类型设备保有情况的调研分析报告。 

（一）查重评议结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购置：  



 

1.学校无同类仪器设备或有同类仪器设备但其主要功能无法满足

当前研究需要。  

2.学校虽有同类设备但机时饱满（原则上年平均机时达 1200 小时

以上），无法满足当前研究需要。 

3.学校虽有同类仪器设备，但由于实验性质和条件所限不适合共

享。  

4.申购仪器设备为必须且有独占性的在线仪器设备或对已有设备

的配套和升级改造等。  

（二）查重评议结果符合下述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购置：  

1.学校已有同类仪器设备且功能可以满足当前研究需要，可以通过

共享支撑当前研究（一般按照现有共享仪器设备利用机时不足 1200 小

时来判断）。  

2.申购仪器设备与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方向不符。 

3.对申购仪器设备刻意拆分、打包。 

4.申购仪器设备未使用规范名称。 

    5.申购仪器设备不具备安装使用条件。 

6.申购单位缺乏合适的专职/兼职实验管理人员、仪器设备操作人

员。 

第十一条 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等上级资金支持的仪器设备购置计

划，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立项申报工作，大型仪器设备须从储备库

中遴选出库。对于未入库但确需紧急采购的，可申请单独组织需求论证。 



 

第十二条 特种设备、高温、高压、高速、辐射、改造、自制、定

制等特殊设备购置论证前须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第四章 论证结论及应用 

第十三条 首次论证有同意购置、重新论证和不同意购置三种结论。

首次论证结论为“同意购置”且已落实购置资金的，可启动采购流程；

结论为“重新论证”的，按要求修改完善后，需在规定时间内再次提交

进行二次论证。二次论证结果为“同意购置”或“不同意购置”。连续

两次论证未通过的大型仪器设备将暂停一年申购资格。 

第十四条 对于因特殊情况未入库但确须紧急采购的，由经费管理

部门联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开展专项审议。已通过上级部门组织专家

论证的仪器设备，可不再经过校内论证。 

第十五条 申购人和申购单位对提交的论证报告真实性负责，论证

专家组对结论意见负责。对论证过程中提交虚假材料等行为，学校将暂

缓受理申购人和申购单位的购置申请，造成损失的，依据相关制度法规

追究申购人和申购单位相关责任。 

     第十六条 对于连续两年大型仪器设备绩效考核不达标的申购单

位和申购人，学校将暂缓受理其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申请。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

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



 

执行。学校此前发布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徐州工程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报告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